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委託研究計畫之管理，特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四點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委託研究計畫，指本會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委託單位）依業務需要，動用公務預算或政府基金作為研究經費，委託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受委託單位）執行具研究性質之計畫。
本會職權交辦案及其後續衍生之委託案，符合前項規定者，準用本要點。
3、 委託研究計畫，依計畫性質分類如下：
（一）行政及政策類研究：委託單位依業務需要辦理，其研究成果係作為政府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參考者。
（二）科學及技術類研究：委託單位為提升國家科學技術而辦理者。
4、 委託單位於編擬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概算前，應就政策需求、計畫目標、執行急迫性、特殊性與可行性、預期成效、預算來源與編列之合理性、是否重複研究等進行先期審議，並報經機關首長核定。
5、 委託研究主題之選定，應以符合施政計畫及業務發展需要為原則，並應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英文簡稱為GRB)，審慎選定委託研究主題、委託對象及研究人員。
選定委託對象時，除應審酌主持人主持研究能力外，同一期間接受政府委託研究計畫達二項以上者，尤應審慎衡酌考量。
前項所稱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上。
6、 委託研究主題選定流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委託單位為本會內部單位者，應於每年度二月底前將下年度計畫書基本資料提送本會綜合計畫處審查，並簽陳首長核定。
（二）委託單位為本會所屬機關者，委託研究主題由各機關自行審查，並於每年度三月底前將下年度計畫書基本資料及審查結果提送本會（綜合計畫處）備查。
（三）委託單位於年度中因急迫性、特殊性擬執行的委託研究計畫，應敍明計畫需求、目標及原由，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執行，並提報本會（綜合計畫處）備查。
本會所屬機關辦理自行審查，應先研擬委託研究計畫審查作業機制提報本會核定。

7、 委託單位委託研究計畫主題及其研究重點，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應登錄GRB及刊登本會網頁；增修異動時，應即更新。
各委託研究報告全文，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應登錄GRB及刊登本會網頁。
委託研究計畫經費來源如屬本會主管政府科技發展計畫，應於GRB與上層科技研發細部計畫連結。
8、 委託單位委託研究計畫之管制查核，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委託單位應配合本會綜合計畫處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項目調查；增修異動時，應即更新。
（二）受委託單位應依原定之研究內容、程序及時程進行研究，未經委託單位同意，不得變更。
（三）計畫研究期間委託單位應指定專人負責計畫管理，並定期或不定期查訪研究進度，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接受政府委託二項以上之研究計畫及連續三年以上委託同一單位或人員辦理之研究計畫，應列為計畫成效查核重點。

（四）研究期間逾十個月以上者，委託單位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將期中進度查核情形提報本會綜合計畫處備查，因特殊情事致無法於時限內完成者，可由機關首長核定後另定提報時限。
（五）本會綜合計畫處得視需要會同相關單位就各單位委託研究計畫管理情形進行書面或實地查訪。
（六）各委託研究計畫結案後，應將執行成果及獎勵情形登錄於GRB。
9、 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委託單位應於委託研究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將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
10、 本會綜合計畫處應視委託研究計畫結案情形，協調委託單位辦理成果發表會，各委託單位應配合發表會主辦機關辦理成果發表會。
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代理人應配合出席成果發表，如因特殊理由無法出席，應敘明理由並徵得發表會主辦機關同意。
11、 委託研究計畫如需出國考察，應另提出國計畫書，併委託研究計畫書審查；考察報告應列為研究報告附錄或由委託單位存檔備查。
12、 委託單位人員參與委託研究工作，不得支領研究計畫經費。
13、 本會各所屬機關得視業務特性，依本要點及相關法令，訂定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並提報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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